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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珠江沙路河道塞通與廣州

江防、通商關係探析

劉和富*  王元林** 

摘  要  珠江沙路河道為外國商輪往來廣州城之水路要道。受鴉片戰爭、中法戰爭、

火炮技術等因素影響，清末沙路河道區位優勢與戰略價值愈發凸顯，清政府

與西方各國圍繞河道的江防與商貿等問題展開激烈爭奪，使其呈現出“塞斷

防禦—既塞既開—撤柵通商”的變化過程，逐漸從“防禦要道”向“商貿要道”

轉變。沙路河道的塞通反映出水運交通與軍事防禦、通商貿易、外交政策、

邊疆經略等之間的密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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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和富，廣州暨南大學文學院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
**王元林，廣州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東南沿海多元宗教、信仰教化與海疆
經略研究”(15AZS009) 成果之一。

外國商輪由香港、澳門至廣州，大多經虎門、

獅子洋至黃埔長洲，中分南北兩水路，皆可入廣州

城，其中南路沙路河段常被稱為沙路河道，北路魚

珠河段被稱為魚珠河道。因沙路河道比魚珠河道較

為深廣，外國商輪多擇沙路而入廣州城，沙路河道

成為廣州對外貿易之交通要道。清末，受鴉片戰

爭、中法戰爭、火炮技術等因素影響，沙路河道區

位優勢與戰略價值愈發凸顯，成為清政府與西方各

國爭奪的焦點，出現了“塞斷防禦—既塞既開—撤

柵通商”的變化，逐漸從“防禦要道”向“商貿要

道”轉變。目前，學界多將焦點聚集於沙路炮臺的

興廢，如黃利平的《淺說晚清廣州江防重鎮沙路炮

臺》1，而對沙路河道塞通問題未見專文。筆者不

揣愚陋，探討沙路河道暢塞與軍事、經濟之間的關

係。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正之。

一、要衝之地：光緒年間廣州沙路及河道 

地位的凸顯

清代廣東海防分為三路，“左為惠、潮，右為

高、雷、廉，而廣州為中”2，中路即廣州省防。廣

東水師提督李準又將中路省防劃分成省防海路、省

防前路、省防旁路、省防後路四段，其中第二段為

省防前路，外起虎門，內達牛山、長洲，分為南北

兩支，南支經沙路抵至南石頭、白鵝潭，北支經魚

珠抵中流沙、大沙頭，南北兩支均會於省河。3 依

照李準的劃分，省防前路分為南路沙路與北路魚

珠兩支。沙路古稱沙亭4，後沖積淤塞形成沙堤，

又稱沙路（今廣州番禺區化龍鎮），其為南支之

尾，外接蓮花山，內通南石頭，距長洲島約三里

餘，北與魚珠、牛山隔江對峙，面積約2方里，山

高約50米，山陡灘平，地理位置十分扼要。5 沙路

河道與魚珠河道對比，沙路寬至390丈（約1290

米），深至36尺（約120米），魚珠寬330丈（約

1100米），深至26尺（約90米），沙路比魚珠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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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寬深，故往來輪船多擇沙路河道進入廣州城。6

清中期，廣東政府加強珠江河道防禦，將江

防重心置於中流沙、大黃滘、二沙尾等地。宣統

《番禺續縣誌》載：“中流沙，河面寬二百四十丈

（約800米），至深處十九尺（約60米），中流

沙在省城東，江心有洲，東西橫長，當珠江北支

之中，天然關鎖，亦資遮罩。”7中流沙河道較沙

路河道窄近150丈（約500米），故光緒《廣州府

誌》有云：“廣東省河廣闊，惟東路二十里之獵

德、二沙尾，西南十五里之大黃滘河面稍狹，可

以扼守。”8清嘉道年間，廣東省防炮臺共修160

餘座，“由省河達虎門，炮臺林立”9，然省河炮

臺多集中在獵德、二沙尾、大黃滘等地，長洲、沙

路、魚珠等地至光緒初幾乎未建炮臺，沙路河道重

要性未引起重視。

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期，英軍迅速攻陷虎門，“各

隘所列大炮三百餘門，至是皆為夷有”10。虎門失守

後，英軍入省河先後攻陷烏涌、琶洲、獵德、二沙

尾、大黃滘口、南石頭、東塱、鳳凰岡、永靖、

珠海等炮臺11。珠江省河不似虎門形成了較完整、

有層次的炮臺防禦體系，英軍未月而至省城，致

使“新城卑薄，無險可守”12。兩廣總督曾國荃指

出：“似此孤立無援，故外寇遂由下游登岸以襲

炮臺之背，因而一敗塗地不可收拾。”13當然，隨

著第一次鴉片戰爭的結束，一些地方官員也逐漸認

識到沙路河道重要性。

鴉片戰爭後，兩廣總督張樹聲、曾國荃、張

之洞等人對中路省防重新規劃與調整。光緒六年

（1880），張樹聲籌辦廣東海防事務奏稱：“黃

埔、常洲（長洲）一帶，中權扼要，亦宜有兵駐

守，有臺禦敵，方能首尾相應。” 14 後曾國荃再

奏：“黃埔、常（長）洲、白兔崗、白鶴山、魚

珠、沙路等處實為第二重門戶，尤宜厚集兵力，

多築炮豪，嚴為之備，勇夫尚且重閉，況省垣要

隘乎……虎門固為最要，而黃埔、常洲、白兔崗

等處，尤為門戶鎖鑰，此更不可不先事預防，果能

扼守虎門、常洲，則省城自可無虞矣。”15 此時二

人雖認識到沙路、長洲等地的重要性，但並未將想

法付於實踐。後中法戰爭爆發，局勢嚴峻，張樹聲

於光緒九年（1883）回任兩廣總督才逐漸付於實

踐，“惟鄙人初意，原以虎門口外大角、沙角等山

雖係第一重門戶，而海面深闊，勢較散漫，且迆西

蕉門、橫門等口，敵船均可繞出虎門之後，以長洲

總扼諸路，兩岸犄角設守，較有把握，是以擬先全

力佈置此處，以次再及虎門口外”16。至此，地方

官員對長洲、沙路、魚珠等地愈發關注與重視，其

戰略價值甚至超越虎門成為中路省防中心。

海防環境日趨險惡，沙路問題亦愈顯重要。

當然西式大炮射程也使沙路河道作用日顯。光緒

時期，張樹聲、張之洞等人作為地方洋務派，籌

備廣東海防，主張引進西式大炮取代中式火炮，

以達到“師夷長技以制夷”之目的。據張建雄、

劉洪亮的研究，清末中式火炮大多幾百斤至1000

多斤不等，射程一般只有300—400米，最多不超

過1000米，而早期購買的西式重型大炮最大射程

在2000米之內，有效射程約為1500米。17上文提

及沙路河寬約1290米，魚珠河寬約1100米，中流

沙河寬約800米，中式火炮射程最多不超過1000

米，中式火炮射程能覆蓋中流沙、大黃滘等地，而

無法覆蓋沙路、魚珠等地，此為嘉道年間廣州江防

重心設於中流沙、大黃滘等地原因所在。張樹聲、

張之洞等人引進西式大炮，其有效射程達1500米，

足以覆蓋沙路、魚珠、長洲等寬廣河面，珠江河道

防禦逐漸從中流沙、大黃滘等地移至長洲、沙路、

魚珠地區。宣統《番禺縣續誌》依據衝要等級將長

洲、沙路、魚珠、牛山等地升為極衝，而中流沙、

觀音沙等地降為衝。18 隨著廣東時局演變以及西式

大炮引進，廣東江防重心逐漸轉移至沙路、魚珠、

長洲等地，加強河岸炮臺修築與河道防禦，沙路河

道成為防禦要道。

二、塞斷與開通：廣州沙路河道問題上的衝突

中法戰爭爆發，廣州海防形勢緊急，推動了長

洲一帶江防的籌辦。經張樹聲、張之洞等人對沙路

地區籌劃，從光緒十年（1884）開始，陸續在沙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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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鞍山（今馬腰崗）、石頭山（又稱石嘴山，今兵

崗）修建炮臺9座。沙路、長洲島、魚珠、牛山等

地炮臺互為聯絡，形如“品”字，被稱為廣州第二

重門戶，與虎門以及省城附近炮臺，形成了近代廣

州“海防—江防—城防”炮臺防禦體系19。正是由於

這一嚴密的炮臺防禦體系，使得法國入侵廣東的企圖

難以得逞。長洲、沙路等河岸除增設炮臺之外，亦

在河道設置攔截。曾國荃云：“至於設守之方，與

其僅防於水面，猶是孤注之勢，不若兼防於兩岸，

可成犄角之形。”20 他主張江岸炮臺與河道攔截兩

者兼顧。為加強對珠江河道的管理與防禦，他計劃

在魚珠與沙路水道各設置攔截防線兩道，外沈船

石，內作橋樁。後因各國領事屢次阻撓與破壞，加

之經費所限，未能施行。

光緒十年（1884），廣東海防愈發嚴峻，警報

迭至，清政府及張之洞等人擬將長洲一帶閉塞，“中留

下西尺九十尺（約30米）闊，俾各船出入”21。《申

報》報導：“往來省港河南輪船，本屬明輪，由船面

車房橫量已闊七十尺，即保安輪船亦闊五十尺，假

令果留九十尺，則河南不能進，保安欲過，亦十分

危險。”22在長洲島西崗與沙路之間安設木橋，方

便士卒支援聯絡，“木橋中間深處仍留六七丈（約

20-23米）橋門，以便船隻往來至黃埔……照會各

國領事，轉行各輪船，如入省河須有沙路一邊河面

行走，勿得碰損木橋”23。張之洞將沙路河道預留

通口從30米縮減至20米，警告勿碰損木橋，頗似

對各國阻擾河道設防的回應。同年七月，“沙路

一支兩層口門塞斷，華洋官商輪船專由魚珠一路

行走，魚珠暨中流沙留口門十五丈（約50米），

其商船較大者，即至黃埔起剝換船入內”24。後因

海防形勢吃緊，張之洞等人認為已塞沙路河道不必

開通，“輪船專由魚珠，以後海防較易為力，且攔

截器具設在水中，中間空隙皆寬一二丈，僅能阻船

不能阻水，於省城行水絕無妨礙”25。至光緒十一年

（1885）六月，經張之洞對沙路河道多方籌劃與設

防，“始有規模，阻截固難，開通亦不易”26。對

此，英國駐華公使巴夏禮評價道：“在這位新任總

督（張之洞）就外國問題所寫的公文裡，充滿了對

外國人的偏見。他絕對是一個堅定和有能力的人，

既然他要面對處理對外事務的責任，他可能要採取

一種與以前不同的方式。”27

西方各國往來廣州商船多經沙路河道，清政府

與張之洞等人塞斷沙路河道的決策，引起西方各國

高度熱議。《申報》報導：“擬將附近珠江及黃埔

等處設法堵塞，以使安放水雷炮於其間，俾敵船不

能闖進。惟中外通商業已有年，究難因一國而波累

各國，仍留一水路俾船艘得以照常往來，倘兵竄既

啟，則此水路仍須堵塞，以防意外也……且通商各

口岸均不能擅開兵端，蓋商務攸關厲害，所形法國

逞志不暇，多顧英、德、美三國，必不勝其憤激將

起而與法人理論矣。由此言之，法人雖強，何敢因

一己之私而發大難也。”2 8隨後又報導：“今法船

之攻打中國，不可預知勢，不得不堵塞口子，阻塞

河道，以防法船之衝突，一經阻塞，他船行駛亦多

不便，生意何自而興旺，營運何由而得利，故吾

知他國之商人無不深恨法人者。”29從當時新聞媒

體報導來看，張之洞等人塞斷沙路河道，造成西

方各國自由通商受阻，嚴重影響貿易往來，使得

各國對法國紛紛不滿。據英國學者研究，當時英

國貿易活動停滯不前，一定程度上與珠江河道被

封鎖有關。30

沙路河道塞斷後，外國各船專由魚珠河道進入

廣州，“各國護商兵船，洋行往來香港之渡輪，仍

可駛至沙面，行之十閱月，毫無窒礙”31 。然而“輪

船俟潮水漲足方能行駛自如，故各國商輪皆在黃埔

停泊，估客往來，殊形跋涉”32。外國大型商輪進

入廣州，需在長洲島易貨換小船進入，極為耽擱

通商時間，外國護商兵船亦無法自由航行於珠江

河道，引起了英國、德國等國的不滿與阻擾。面對

沙路河道塞斷，英國商人求助駐華公使巴夏禮，清

政府基於戰爭形勢支持張之洞塞斷河道的決議。對

此，巴夏禮告知英國各兵船，“中國現有堵塞河口

之處，凡船隻行至該處必須留心避讓，毋得觸撞致

遭不測”。33

中法停戰後，廣東海防形勢稍緩，張之洞“逆

揣各國洋人，必欲請開各沙路河道”34，上奏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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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開已塞沙路河道。此舉與西方各國奉行自由貿

易通商政策相衝突，美國、德國、英國等國紛紛函

文總理衙門：“（光緒十一年）七月初四日，據美

國領事喜默照會水師員希虔慎，願偕中國官勘察河

道、搬移阻礙等語；八月初四日，又據德國署領事

穆麟德照會，沙路塞斷，海船只在黃埔上下貨物，

小船駁載多延時日，應請撤除，照舊往來，如恐礙

難，則開一十五丈之闊口，倘仍未便，則酌派特權

委員，將尋常公事在黃埔就近辦理等語；又於七月

十九、八月二十三、九月初一、十九等日節，據英

國署領事嘉托瑪文函，均請將省河南支開通，復准

總理衙門諮。”35 西方各國領事以通商不便為由，

要求撤除河道攔截，搬移障礙物，開通沙路河道。

迨及總理衙門詢問沙路河道塞斷與通商事宜，

張之洞敬覆：“上年未塞時一二兩結比較，本年一

二兩結，逐船推算，躭延不及一日，無至二三日

者，貨卸畢而單照未到者，十中無一。”36 後又

以“與商船無甚阻礙”、“沙路閘口礙難開通”以

及“實於海防有益”等為由，上奏朝廷已塞沙路河

道不宜復開，“蓋沙路一支，但能三年不開，自然

沙長灘多，巨艦永難駛入。若專由北支一路，不惟

魚珠，以內水淺行遲，且自四沙口起須先過牛山、

新造炮臺，再過長洲、魚珠各炮臺，關鍵既多防

遏，歸於一路，全力扼此，簡要易施，其為利害，

出入實相懸絕。況沙路塞口淤沙已漸長現，實亦費

鉅難開。竊惟通商碼頭原在黃埔，咸豐季年，各岸

商輪擅自深入，徑抵沙面，不載條約，斷不宜聽其

妄瀆，以致棄已成之巨工，縱入室之隱患。”37 至

光緒十二年（1886），沙路河道在四沙尾、長洲

後、海心岡三處設有攔截。於長洲島後用大洋木築

成長250餘丈（約830米）的“長洲之橋”，“擇

中央水深處，開通口門十五丈，兩傍加樁各兩排，

中納石塊，日久掛淤，當可漸臻鞏固，至於有事

時，填塞口門應俟，臨時相機料理。”38 四沙尾、

海心岡兩處地方，亦採取類似方法，從而構築成沙

路河面三道攔截線。

自沙路河道塞斷以來，清政府與西方各國圍繞

沙路河道塞通問題互相爭奪。西方各國主張自由通

商，然各國函文總理衙門請求開通沙路河道而未

果。清政府及張之洞等人則主張塞斷防禦，防線

越設越嚴，二者在對待沙路河道問題上形成激烈

矛盾與衝突。

三、從既開既塞到撤柵通商：廣州沙路河道

發揮商貿作用

清代廣東素來多匪患，特別是廣州府沿海各

縣、肇慶、韶州兩府沿江各縣，以及廉州、瓊州

兩府洋面地區。這些地方經濟發達，交通便利，

使得“會、盜各匪皆入其中，習俗相沿，蘖芽日

盛，擾害農商，撓亂法紀”39。兩廣總督曾國荃有

云：“粵匪經亂以來，民困未蘇，吏治未清，紀綱

法度日益廢弛，承衰敝之俗，行操切之政，未有能

善其後者。”40 至清末，廣東盜匪情形有所變化，

盜匪大多以香港、澳門為老巢，“以重貲為賄買洋

界巡役，置備炮械……及合力尋蹤追捕，則已遁歸

港澳，竄入一步，捕之無從，擊之不可”41。

光緒十三年（1887），張之洞奏云：“粵省嚴

緝盜匪，所有著名大盜，皆以香港為逋逃藪，向來

到港提犯，諸多為難，須有事主眼證，當堂質訊情

節，口供偶有參差，犯之狀師，即為開脫，每提一

犯，須用狀師各費數千金，猶不能必其交解，實為

條約所無。”42 其後又奏：“今日港澳情形，又非

二十年前之比，賄串洋巡，厚募狀師，多方抗庇，

兇狡愈甚，捕獲愈難。疊經臣奏明並函諮總署電致

使英大臣，與香港洋官籌商交犯之法，始終偏執庇

護，未肯允從。”43 因西方各國請求開通沙路河道

未果，故借此機會干擾清政府剿匪事宜。廣東盜匪

逃至香港，賄串洋巡，募請狀師，英國對盜匪多有

庇護，清政府派人前往香港緝匪遇到諸多阻擾和障

礙，使得盜匪問題愈演愈烈。

沙路河道塞斷雖有益於廣州海防，同時也帶來

諸多問題。張之洞當初塞斷河道時語及“阻船不阻

水”，然事實卻非如此。《申報》報導：“今年

（1886）河道淤塞，水患頻，仍督撫二院，憲會

同商議，擬委員設法疏通以除民患。”44 沙路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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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塞斷造成水患頻發，地方民眾飽受水患之苦。此

外，“因廣東省河塞口，輪船至黃埔為止，所裝米

麥起卸耽擱日期，今三公司會議，自（1884年）九

月初八日起一律增價。”45 沙路河道塞斷亦並非如

張之洞所言於通商無礙，因輪船通航受阻導致物價

上漲，嚴重影響民眾的日常生活。

面對沙路河道塞斷帶來的盜匪、水患、物價

等諸多問題，張之洞被迫改變塞斷沙路河道的主

張。“近日匿匪愈多，窒礙尤甚，擬請旨敕下總

理衙門與英使妥商議，立專條，嗣後交犯，務以兩

廣督臣公文為憑，文到即行交解，無須事主質證，

不得藉端刁難，彼如允從，即許以從權，暫將沙路

開通，彼得便利英商之益，而我收澄清盜藪之功，

似尚可以相敵，雖於河道一節，勉從其請，略加變

通，於目前緝拿匪，安民事宜，不無裨益”46，故

張之洞等人與英國等國再次商討沙路河道開通事

宜。張之洞提議總理衙門，希望以開通沙路河道為

條件換取緝拿廣東盜匪之便。沙路河道的開通，意

味著西方各國兵船可自由航行於珠江沙路河道，極

大地增加了珠江防禦的難度。

張之洞提議開通沙路河道換取剿匪便利之時，

亦考慮珠江沙路河道設防之法，以圖解決沙路河道

塞通問題。“（各國使臣）數年以來，費盡筆舌，

彼則百計圖維，必求開通此路而後已。臣深惟事

勢，各國皆以開河為便，將來終必藉端要求，必

須籌一開通而仍可防守之方，乃為盡善。”47 經

張之洞反覆籌思、多方考究，決定效仿外國河道

設險之法。“外洋河道設險之法，除炮臺水雷以

外，惟有排立‘品’字鐵樁一法，最有實際，而無

窒礙。鐵樁林立，深插沙底，中留口門，有事趕即

堵塞其要，在阻船而不阻水，最為無弊。敵人雖用

水雷，不能驟然攻拔，且較之堆石阻攔，不免為水

浪沖倒漂散者，尤勝疊。”48 張之洞與洋務處、水

雷魚雷局等官員勘察沙路河道，“擬在舊建木橋之

外沈石，築壩處遍樹鐵樁，中間留口門十五丈，旁

立紅綠燈以為標識，以備無事時仍可行船，有事時

立即封堵”49 。

經張之洞等人對沙路河道悉心籌劃與佈防，“此工

若成，則河道可塞可開，操縱在我，於水道戰備兩無妨

礙……臣其時已經籌有設樁之策，考明價值作法，若

照此佈置，即開通後，亦尚不至險要全失”50 。由此

來看，張之洞對沙路河道遍樹鐵樁之法頗為滿意，認

為其可解決河道塞通問題，以達河道之永固。據統

計，沙路河道設防共需鐵樁1003根，長度三丈至七

丈（約10米-23米）不等，交由德國著名鐵廠“哈爾

噶爾脫”生產，議價後所需銀為13萬4000餘兩，鐵

樁限15個月內分10批運往廣東，首批鐵樁於光緒十五

年（1889）運抵廣東，餘下鐵樁按月陸續運至，沙路

河道防禦工程陸續興工。該年八月，張之洞將沙路河

道防禦工程事宜上奏朝廷：“現已一面，次第舉辦，

我之守具既然備，則彼族之請開與否，靜以聽之，將

來相機因應，均不為難。”51 至此，珠江省河兩路形

成水柵五道，分別是南路的沙路鐵柵、長洲木柵、大

石柵以及北路的魚珠柵、獵德柵。這些水柵對阻礙西

方各國兵輪進入廣州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沙路河道

採用西方河道鐵柵防守之法，使沙路河道可塞可通，

達到了開通與防禦的雙重效果。隨著珠江沙路、魚珠

等地區水路防禦的加強，清政府及廣東當局逐漸改變

堅決塞斷沙路河道的態度，繼續與西方各國商討沙路

河道開通、行輪通商等問題。

光緒二十七年（1901），八國聯軍侵華迫使清

政府簽訂《辛丑合約》。條約第11款規定：“大清

國國家允定，將通商行船條約內，諸國視為應行商

改之處，及有通商其他事宜，均行議商，以期妥善

簡易。”52 依據此條款，英國代表馬凱與清政府代

表盛宣懷等人進行續修商約事宜，調任湖廣總督的

張之洞亦參與了談判。馬凱與上海英商交換意見，

草擬商約條款大綱目錄24款，其中兩款為：“長

江上游、廣東珠江宜整頓；內河行駛小輪章程亦

修改。”53 中英代表圍繞此次商約談判進行了激

烈辯論，正式與非正式會議將近六七十次，最終簽

訂了《中英通商行船章程》。54 此次續約基本達到

英國“洋船任便駛行內港，不得留難阻滯”55之目

的，嗣後美、日、葡、德等國相繼與清政府續修商

約。依據商約應拆去廣東黃埔南北兩路水柵，以便

外國船隻行駛內港。光緒三十二年（1906），《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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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報導：“粵中天塹，恃此五柵以為防守，迨二

十年矣。近日《中英商約》告成，照約須拆去此五

柵，前外部已諮商粵督拆柵之事。現接粵督覆文，

謂已飭粵海關稅務司辦理。其皆挖淘淨盡，水深約二

十丈（約66米），寬約四十丈（約132米），准日間

拆毀，云云，從此外國大輪船可以直抵廣州矣。”56 

至此，西方各國及清政府圍繞沙路河道塞通問題的博弈

基本落下帷幕，沙路河道被迫撤去鐵柵，恢復其通商貿

易功能，逐漸從“防禦要道” 轉向了“商貿要道”。

結語

受兩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西式大炮引進等

因素的影響，廣州珠江沙路河道的區位優勢與戰

略價值逐漸凸顯，逐漸成為清政府與西方各國爭奪

的焦點。從光緒十年至三十二年，雙方圍繞沙路河

道進行了20餘年的互動與博弈。從發展過程來看，

面對西方各國的“衝擊”，清政府被迫做出“回

應”，沙路河道經歷了一個“塞斷防禦——既塞既

開—— 撤柵通商”的變化過程，從“防禦要道”轉

變為“商貿要道”，政治防禦功能逐漸下降，商貿

經濟價值逐漸上升。從技術力量而言，清政府引進

西方河道設險之法，改“木柵”為“鐵柵”，改“塞

斷”為“開通”，從側面反映了近代“西強中弱”的

總體態勢。從政策目的而言，清政府塞斷沙路河道

是出於海疆經略的需要，亦是“閉關鎖國”政策的

體現，而西方各國要求開通沙路河道則是出於“自

由貿易”政策，以擴大貿易與消費市場為目的。

從結果與影響來說，沙路河道塞斷，有利於廣州

江防佈局，也帶來水患頻發、物價上漲、盜匪難

緝等問題，嚴重阻礙了西方各國商輪自由航行，

影響了通商貿易。總而言之，光緒年間，廣州珠

江沙路河道從“防禦要道”向“商貿要道”的轉變

過程，反映了水運交通與對外政策、海疆經略、通

商貿易之間的關係，亦體現了清末政府與西方各國

在力量、政策等層面的碰撞與較量。

註釋：

1 黃利平：《淺說晚清廣州江防重鎮沙路炮臺》，《文物鑒

定與鑒賞》，2017年3月號。

2 道光《廣東通誌》卷123《海防略一》，《續修四庫全書》

第67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696。

3 李準：《廣東水師國防要塞圖說》，《廣州大典》第37輯

第26冊，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年，頁842。

4 屈大均：《廣東新語》卷17《宮語》，《續修四庫全書》

第73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694。

5 李準：《廣東水師國防要塞圖說》，《廣州大典》第37輯

第26冊，頁846。

6 宣統《番禺縣續誌》卷2《輿地誌》，臺北：成文出版

社，1966年，頁68、69。

7 宣統《番禺縣續誌》卷2《輿地誌》，頁70。

8 光緒《廣州府誌》卷81《前事略七》，上海：上海書店出

版社，2003年，頁413。

9 王先謙編：《郭侍郎奏疏》卷2《修築廣東省城炮臺片》，《近

代中國史料叢刊》第151冊，臺北：文海出版社，頁113。

10 芍塘居士編：《防海紀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18

輯，臺北：文海出版社，頁46。

11 廣東省文史研究室：《三元里人民抗英鬥爭》，北京：中

華書局，1978年，頁5。

12 芍塘居士編：《防海紀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18

輯，頁52。

13 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臺北：文海出版社，2006

年，頁1533。

14 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頁1533。

15 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頁1533。

16 邵循正等編：《中法戰爭》第4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2000年，頁339。

17 詳見劉洪亮：《中英火炮與鴉片戰爭》，北京：科學出版

社，2011年，頁126；張建雄、劉洪亮：《鴉片戰爭中的中

英船炮比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頁146。

18 宣統《番禺縣續誌》卷2《輿地誌》，臺北：成文出版

社，1966年，頁68—70。

19 關於廣州城防、江防、海防的劃分和論述，詳見黃利平：

《清代民國廣州城防、江防與海防炮臺研究》，廣州：廣

州出版社，2016年。

20 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頁1533。

21 《擬塞黃埔》，上海《申報》，1884年1月19日。

22 《擬塞黃埔》，上海《申報》，1884年1月19日。



劉和富  王元林 •清末珠江沙路河道塞通與廣州江防、通商關係探析 清末珠江沙路河道塞通與廣州江防、通商關係探析 • 劉和富  王元林

歷史研究

812018年 • 第103期 • 文化雜誌 RC

23 《兩廣總督部堂張照會各國領事填塞黃埔海口文移》，上

海《申報》，1884年1月26日。

24 張之洞：《張文襄公奏議》卷12《緩開塞河片》，《續修

四庫全書》第510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316。

25 張之洞：《張文襄公奏議》卷12《緩開塞河片》，《續修

四庫全書》第510冊，頁316。

26 張之洞：《張文襄公奏議》卷12《緩開塞河片》，《續修

四庫全書》第510冊，頁316。

27 [英]斯坦利·萊恩—普爾、弗雷德里克·維克多·狄更斯著，

金營譯：《巴夏禮在中國》，中西書局，2011年，頁447。

28 《西人論塞河事》，上海《申報》，1884年1月22日。

29 《論法兵增兵信息》，上海《申報》，1884年10月2日。

30 [英]斯坦利·萊恩—普爾、弗雷德里克·維克多·狄更斯

著，金營譯：《巴夏禮在中國》，頁432。

31 張之洞：《張文襄公奏議》卷12《緩開塞河片》，《續修

四庫全書》第510冊，頁316。

32 《粵垣近事》，上海《申報》，1884年9月29日。

33 《曉諭諸船》，上海《申報》，1884年1月22日。

34 張之洞：《張文襄公奏議》卷12《緩開塞河片》，《續修

四庫全書》第510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316。

35 張之洞：《張文襄公奏議》卷14《已塞沙路永遠不宜復開

摺》，《續修四庫全書》第510冊，頁354-355。

36 張之洞：《張文襄公奏議》卷14《已塞沙路永遠不宜復開

摺》，《續修四庫全書》第510冊，頁355。

37 張之洞：《張文襄公奏議》卷14《已塞沙路永遠不宜復開

摺》，《續修四庫全書》第510冊，頁355—356。

38 張之洞：《張文襄公奏議》卷22《量開河道口門與英使妥

商交犯辦法摺》，《續修四庫全書》第510冊，頁482。

39 張之洞：《張文襄公奏議》卷14《查辦匪鄉摺》，《續修

四庫全書》第510冊，頁345。

40 王先謙編：《郭侍郎奏疏》卷12《因法事條陳時政疏》，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151冊，頁1323。

41 張之洞：《張文襄公奏議》卷26《請定獲盜獎勵章程摺》，

《續修四庫全書》第510冊，頁554。

42 張之洞：《張文襄公奏議》卷22《量開河道口門與英使妥

商交犯辦法摺》，《續修四庫全書》第510冊，頁482。

43 張之洞：《張文襄公奏議》卷26《請定獲盜獎勵章程摺》，

《續修四庫全書》第510冊，頁555。

44 《穗垣近事》，上海《申報》，1886年3月15日。

45 《水腳漲價》，上海《申報》，1884年10月23日。

46 張之洞：《張文襄公奏議》卷26《沙路設防籌定久計摺》，

《續修四庫全書》第510冊，頁552。

47 張之洞：《張文襄公奏議》卷26《沙路設防籌定久計摺》，

《續修四庫全書》第510冊，頁552。

48 張之洞：《張文襄公奏議》卷26《沙路設防籌定久計摺》，

《續修四庫全書》第510冊，頁552—553。

49 張之洞：《張文襄公奏議》卷26《沙路設防籌定久計摺》，

《續修四庫全書》第510冊，頁553。

50 張之洞：《張文襄公奏議》卷26《沙路設防籌定久計摺》，

《續修四庫全書》第510冊，頁553。

51 張之洞：《張文襄公奏議》卷26《沙路設防籌定久計摺》，

《續修四庫全書》第510冊，頁553。

52 王 鐵 崖 編 ： 《 中 外 舊 約 章 彙 編 》 第 1 冊 ， 商 務 印 書

館，1982年，頁1007。

53 《清季外交史料》（光緒朝）卷150，臺北：文海出版

社，1963年，頁11—12。

54 關於此次中英商約具體談判過程，詳見王爾敏：《晚清商

約外交》，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頁180—209。

55 戴鞍鋼：《盛宣懷與清末中英商約談判——以內河行輪交

涉為中心》，《河北學刊》，2016年第5期。

56 《照約拆毀黃埔五柵》，上海《申報》，1906年2月1日。



文藝研究

余思亮•穿透文字與影像界限：澳門“戲橋”敘事話語之傳意表達

82 RC 文化雜誌 • 第103期 • 2018年

澳
門
世
界
遺
產
︽
鄭
家
大
屋
︾
︵
局
部
︶
，
始
建
於
1
8
8
8
年
，
梁
藍
波
攝
，
2
0
1
8
年


